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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放戰爭時期華中地區的婦女動員

──以蘇北、蘇中解放區為中心

⊙ 羅長春

 

華中解放區深入國民黨統治的核心，國共雙方在此的政治較量表現得異常激烈。有效地群眾

動員成為革命戰爭取得最後勝利的關鍵。由於長期的戰爭消耗，農村的丁壯男勞動力數量急

劇下降，解放區的婦女動員工作顯得尤為關鍵。

抗戰勝利前後，由於洪水、乾旱、蝗蟲、冰雹、瘟疫等災害接連不斷，蘇北、蘇中地區出現

糧食短缺、治安混亂等嚴重的社會問題。1946年春，解放區發生四十年未遇的災荒，第一季

度有災民420萬左右，[1]（p. 108）災情最嚴重時人數曾達到700萬。蘇皖邊區第五行政區的13

個市、縣中，共有525萬畝農田受災，佔全分區受災面積的1/2以上。災民達到1725259人，佔

總人口的44.13％。高寶縣共62個鄉，有58個鄉受災，災民人數達到30000左右，平均收成只

有上一年的40％。[1]（pp. 243-244）（p. 552）第六分區受災最嚴重，缺糧人口比例達到85％。[2]

（p. 306）淮安的仇橋區共2 544戶，糧食能維持到3月中旬的710戶，到4月中旬400戶，斷炊

1232戶。復興區2621戶，能維持1個月的217戶，夠吃半月的65戶，斷炊863戶，逃荒688

戶。[1]（p. 123）沭陽全縣38萬人，缺糧比例達到50％。[1]（p. 567）農村地區收成不好，城市

與集鎮變得異常蕭條，基本的物資與家計需求（如生油、豬油、修鞋等）也難以滿足群眾需

要。
[3]（p. 626）（p. 668）

在1947-1948年，蘇北、蘇中地區持續發生災荒。[4]（p. 20）（p.

43）許多地方出現老百姓「吃大戶」、搶公糧的惡性事態，嚴重擾亂了解放區的社會秩序。國

民黨特務趁機造謠，煽動災民破壞社會治安，地方幹部面對這種混亂情形感到束手無策，中

共在政治上顯得極為被動。面對這種情況，華中分局指出，「災情不消除，將會影響解放區

生產建設，災民吃大戶、搶公糧與盜匪妨礙治安，破壞社會秩序等嚴重現象，必將造成我們

難以克服的困難，會大大削弱解放區對全國民主改革的推動作用」。[1]（p. 92）華中分局除爭

取聯合國物資救援和到其他地區募捐外，還通過發行公債、開展大生產運動等措施，把解放

區有限的人力、物力和財力集中起來，進行統一生產，幫助解放區人民度過難關。但是，由

於勞動力不足，給解放區的經濟生產、後勤工作帶來一系列的困難。抗戰八年間，江蘇地區

傷亡人數在120萬以上。[2]（p. 288）同時，隨著解放戰爭的展開，農村人力、牲口的徵調數量

極大。很多地方人力動員達到10％左右，[5] 農村一般人口比例是老年、兒童各佔1/3，其餘

1/3男女各佔一半，有些地方患病壯年男子比例在1/3以上，除去參軍人數，剩下來從事生產

的人數就更少，甚至在自衛戰爭激烈的時候，一些地方挨家挨戶幾乎找不到年青人 ，[6] 淮

海戰役時期人力不足的問題表現得尤為突出。劉瑞龍在1946年指出，「整個供應擔負不了，

頂多支持三五天，再長就沒辦法，人力是大問題」。[8]（p. 23）針對這個問題，劉瑞龍強調，



要把一切能供應戰爭的人力物力都組織起來，從上到下地把後勤機構建立起來。[7] 同年11

月，華東局頒布《關於實行常備民夫制及使用民夫的決定》，要求實行常備民夫役制度。把

農村婦女及所有半勞動力動員和組織起來，參加農業、副業和手工業生產（如開荒、種田、

種菜、養殖、手工生產），能在某種程度上緩解勞動力不足的壓力。

由於中共初期宣傳動員不力，當時農村婦女參與革命的熱情並不高。華中解放區大部分婦女

以前沒有農業勞作的習慣，[9]（p. 333）[10] 因此，當地婦女普遍反對家裏的男人參軍支前。

具體表現為：一是阻撓家人參軍。濱海區一個黨員積極響應「黨員要帶領群眾去參軍」的號

召，他的老婆卻極力反對，「你要走，我也走，孩子我也不管了」， 說完就把懷裏6、7個月

大的小孩摔在地上扭頭就走。[11]有的婦女通過隱瞞年齡、謊稱有病的辦法阻撓男子參

軍。[12]只要聽見槍炮聲或謠言後，她們就會跑到部隊去「看望」家人，叫子索夫的現象經常

發生。[13]二是反對家人參與支前。當男子積極參與支前時，他的老婆就會哭鬧，「那不是參

軍嗎？我和伢子也跟你去」。[12]有些婦女看到兒子、丈夫出勤就說怪話。[14]（p. 354）三是過

分「吝惜」自家財物。一些農民婦女「磨軍糧摻假，又粗又黑、不及時」，「縫製衣物時在

棉花中摻沙子」。[14]（p. 354）部隊經過時她們把桌子、門板、凳子藏起來，不讓房子給士兵

住，幫助軍烈屬敷衍了事。[15]四是懼怕參加政治運動，經常表現出猶豫與恐懼的心態。因為

她們「擔心參加革命會被調走」、「怕耽誤時間」、「擔心遭到還鄉團打擊報復」、「感覺

分地主或富農的財產良心上過不去」等。[16]婦女們的消極表現，嚴重妨礙了中共群眾運動的

廣泛開展。

此外，由於戰爭年代女性的人身安全經常受到威脅，導致上前線的男性經常「開小差」，不

能安心支援戰爭。據不完全統計，在日本侵略中國的八年中，晉冀魯豫、晉察冀、冀熱遼、

蘇皖等解放區，因被強奸而致性病的婦女共691 429人，[17]（pp. 102-103）國民黨的一些地方

部隊也到處搶劫、姦淫當地婦女。1946年底國民黨軍隊駐紮在蘇中的台北縣三倉區，強姦當

地婦女50多人。[18]1947年初國民黨部隊掃蕩蘇中地區，台北、東台兩縣許多婦女被士兵強

姦，「三倉區倉南鄉新民村婦女幾乎全部被姦淫」。[18]1947年上半年，在蘇北的阜寧地區僅

一個區就有145名婦女被強姦。[19]（p. 273）蘇北、蘇中的一些地區，年齡在12-80歲之間的婦

女均遭受到國民黨士兵的姦淫。[3]（p. 637）

上述種種社會危機與挑戰，迫使中共在解放區不得不深入開展群眾工作，努力發動、團結廣

大婦女。

婦女動員是一項複雜而長期的工作，首先，要為婦女走出家庭準備適當的社會條件，如重構

社會觀念、保障婦女權益。其次，必須對婦女自身認識加以提升，如培養她們的識字能力、

基本勞動技能等。從上述兩個方面來看，蘇北、蘇中地區的婦女動員包含以下措施：

一、禁止棄嬰、纏足與打罵婦女，解除對婦女的封建壓迫與束縛

長期以來，社會對女性的重視遠不及男性，特別是在落後的農村地區。在蘇北、蘇中的一些

地區，婦女沒有自己的名字、溺死女嬰、虐待童養媳、纏足等社會現象還普遍存在著。[9]（p.

14）[14]（p. 286）這些因素約束和傷害了女性，限制了她們的自由。不合理的婚姻制度、溺嬰、



童養媳、賣女兒等社會惡習還造成一些地區男女性別比例嚴重失調。[9]（p. 14）1944年的一次

人口調查數據典型地反映了解放區男女性別比例失衡的情況：安樂鄉共有2 323人，其中老年

男子168人，老年婦女188人。壯年男子841人，壯年婦女377人。[20]壯年男女比例為2.23：

1，婦女所佔比例嚴重偏低。這樣就帶來「因生活困難娶不起老婆，產生大量的光棍漢；男女

關係混亂，家庭失和」等社會問題。[9]（p. 14）

華中分局委員兼婦女部長章蘊指出：「社會上許多輕視婦女的舊思想、舊制度和婦女群眾本

身存在的愚昧落後思想，都是婦女工作的障礙」。[14]（p. 294）她還強調，「婦女不論大腳小

腳都要參加生產，都是勞動者。如果沒有把婦女組織起來，生產運動是不徹底的」。[14]（p.

229）華中分局規定，溺嬰、虐待童養媳、打罵婦女、纏足等社會惡習是對婦女的肉刑，應該

迅速取締。應該廢除各種束縛和壓迫婦女的宗法思想、社會陋習。[14]（pp. 278-279）（p. 286）

1946年3月，華中解放區召開第一次婦女代表大會，頒布《華中解放區第一次婦女代表大會決

議》（以下簡稱《決議》）。《決議》指出，婦女工作的方針是「改造重男輕女的社會思想

和舊制度，不是向什麼人作鬥爭」。[14]（pp. 285-286）首先是通過各種組織和會議，對群眾進

行男女平等的思想教育，批評封建思想和傳統習俗。二是政府明令禁止一切束縛婦女的封建

陋俗，如溺嬰、童養媳、賣女兒等，並公布新的法令，限期一律放足。[14]（p. 286）（p.

349）三是給無名氏婦女取名字，為她們加入各種社會組織、參與革命運動準備條件。[21]（p.

116）（p. 140）邊區政府還強調，不能把反封建看成是短期突擊鬥爭能解決的問題，不能造成家

庭分裂、男女對立，反對以對待敵人的方式進行鬥爭，儘量採用調解與批評的方法解決家庭

糾紛。[14]（p. 286）（p. 350）邊區政府同時強調，對經常欺壓婦女、固守封建遺俗的落後分

子，進行適當的鬥爭是必要的。[22]（p. 17）

二、開辦夜校、民校等形式的群眾教育，培養婦女的識字與勞動技能

具備一定的識字與勞動技能是婦女理解革命意義、參與革命運動的先決條件。當時有很多群

眾對中共的群眾教育認識不正確，認為學習會耽誤農活，反對婦女參加學習。他們還擔心女

兒、媳婦讀書之後，會被拉去當兵。[23][24]（p. 22）因此正確處理學習與生產的關係、解除他

們的思想顧慮，是開展群眾教育的先決條件。

華中分局採取靈活處理教學時間、地點和形式的辦法解決了上述問題。上課時間一般定在冬

季和晚上，地點不固定。「只要能達到更有效地教育婦女的目的，名義與形式均按當地婦女

愛好與習慣而定」。[14]（p. 257）《決議》指出，教育的目的是使廣大農村婦女識字明理開通

腦筋，破除迷信思想，提高文化政治水平。青年婦女要識字也要明理，中年婦女明理重於識

字，老年婦女主要是明理。[14]（p. 282）教育內容具體來說，一是時事、政治教育，宣傳黨的

政策，將婦女各階層的特殊痛苦描畫出來，提高婦女的階級覺悟性。[14]（p. 333）二是普及文

化、婦幼保健知識。要針對各人特點安排教學內容，以植棉、紡紗、織布、養殖、得田和破

除迷信有關的識字為主，使婦女會計算，並逐漸將教育內容引到政治上去。[25] 第三，學習

女性衛生、婚姻問題、健康的生育行為和育嬰等方面的知識。[14]（pp. 282-283）學習內容涉及

政治、時事、階級教育、識字、口號、工作、生產等多個方面。教師由女教員和有信仰的男



教員以及五六年級的小學生擔任。[14]（p. 257）經常採用識字比賽和設立識字關卡等辦法，激

發學員的積極性。華中分局還強調，學習必須與生產結合，使生產機構同時成為學習機

構。[26] 原有的針線會、姐妹團、紡織組、老人會、雞蛋會、合作社、識字班等組織都能成

為教學單位，但必須統屬於婦聯會領導。[14]（p. 257）（p. 287）同時還規定了每個市、縣開辦

民校的具體數量，保證群眾教育的廣泛性。保證婦女團體既是教學單位，也是生產與革命動

員的基本組織，確保婦女教育政策的長期貫徹。

據統計，1948年，泗沭縣有1959名婦女學會耕田，737人學會播種，10000多名婦女承擔了原

來由男人承擔的各種農活。[14]（p. 356）南通地區學會耕田及使用農具的婦女134700多人，學

會挑擔6700人，學會推車5100人，學會車水35000人，學會插秧6700人。[27]（p. 223）通過開

展教育運動，解放區婦女各方面都有了很大提高。

三、通過保障土地所有權、提倡財產繼承權，落實婦女的經濟權利

一些學者認為，「中國女性在近代以前沒有個體身份，只有在家族中的家庭身份，即相對於

他人關係中的身份」。[28] 而女性個體身份獲得的關鍵是擁有一定的經濟基礎。1947年的

《中國土地法大綱》強調，「鄉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，按鄉村全部人口，不分男女老

幼，統一平均分配」。[22]（p. 176）華中分局強調，女子的土地要由自己來處理，如女子出嫁

時父母不得霸佔其土地。[29] 這些法規、法令保障了婦女的經濟權益。但是，由於婦女長期

以來沒有土地的所有權，土改剛開始時婦女對得到土地的積極性並不高。她們主要的顧慮是

擔心家人不承認所有權以及出嫁後得不到土地等。[30]

為了解除農村婦女的種種顧慮，華中分局採取了一系列措施：首先，在各級幹部農會上宣傳

婦女爭取產權是合理、合法的思想，提出一系列土改宣傳口號，如「霹雷天下響，人人有一

份，男的女的是一樣，閨女兒子一樣疼」、「鬥爭不要地，白白出力氣」、「算帳不要田，

子孫窮萬年」 [30] [31]（p. 539）等。還在各地積極搜集材料開展訴苦大會，闡明婦女受苦受難

的根源在於沒有土地的道理。其次，通過為婦女寫田契的辦法從法理上承認婦女的土地所有

權，並規定應為婦女單獨寫田契，至少要保證將丈夫和妻子的名字並排寫在田契上面。[33]

解放區形成婦女（包括未成年的女子在內）強烈要求寫田契的風潮。[30] 1946年邊區政府頒

布《蘇皖邊區遺產繼承暫行條例》，規定婦女具有財產繼承權。並在土改過程中，努力做到

人人平等。華中分局規定應根據全鄉或全村人口、地畝、土地質量、收穫量，計算出一個鄉

或村的平均畝數、收成，依照這個標準平分土地，必須做到多少、遠近、整碎、肥瘦、高

低、男女老少各方面都平衡。[32] 雖然在當時的農村地區真正實施這些條例還有些困難，但

這些宣傳進一步強化了人們對女性身份的認可。事實證明土地和財產繼承權的獲得讓婦女在

短期內感受到了革命運動帶來的收益，激發了她們的革命熱情。為了克服繁重的支前任務，

華中分局將土改與備戰結合起來，做到「一手拿槍，一手拿算盤」、「一手拿槍，一手分

田」、「男的在前方打仗，女的在後方分田」、「白天打仗，夜裏分田」，[31]（p. 541）促進

了解放區土改運動的蓬勃開展。

四、樹立婦女典型，引導其他婦女積極參與革命運動



抗戰以來，一些地區婦女動員主要是以富農和知識女青年為主，忽視了貧苦的勞動婦女。如

華中某地區，5個村的44個婦女幹部中，富農11人，中農26人，貧農7人，婦聯會被貧農以上

的婦女掌握著。[34] 由於對革命沒有正確的認識，這些女幹部在工作中經常表現出懶散、享

樂等缺點，[14]（pp. 217-221）（pp. 235-245）（pp. 261-264）（pp. 276-277） 在群眾中產生了不良影

響。此外開婦女會就是鬥爭會，犯很小的錯誤都要開大會進行批鬥，一些婦女害怕受批評、

批鬥，不願意參與革命。[35]自動參加婦聯會的一般是那些想解決婚姻問題或生活貧苦、無依

無靠的婦女。[35]

隨著解放戰爭的到來，中國革命的任務和對象發生了質的變化。華中分局很快意識到婦女動

員的對象與策略不正確是工作難以開展的關鍵。1946年初，華中分局要求從婦女的迫切要求

出發，根據她們的要求提出口號，讓婦女真正翻身；[14]（p. 333）找受苦最深的貧雇農婦女，

啟發她們的階級覺悟，培養婦女積極分子，通過她們去團結發動其他人，[14]（p. 333）「婦女

工作的主要對象是女工、農婦」；[36] 提拔貧窮婦女與積極執行土改政策的婦女擔任幹

部；[34] 採用階級觀點正確處理富農婦女問題，強調這方面不能以超階級的觀點來看問

題。[36] 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，蘇北、蘇中解放區湧現出許多婦女典型。這些婦女在積極參

與學習紡織技能、參加生產競賽、積極獻金、批鬥地主、發動群眾參軍與支前的一系列活動

中，經濟狀況與社會地位都有明顯的改善，進一步帶動了其他婦女參與革命的積極性。

五、積極開展勞動互助、優待軍烈屬等活動，鞏固婦女的革命熱情

《決議》指出，要積極開展勞動互助、發展副業、組織合作社等各種合作事業。[14]（p.

279）在解放區，從生產到消費分配的各個環節都建立起各種各樣的互助組。這些組織規模大

到合作社（如王業久合作社），小到針線會、雞蛋會等；以家庭為基礎，以幾家合作的「勞

動互助」、「家務互助」為主要形式，減輕婦女的家庭負擔、節約勞動力。[14]（p. 280）各互

助組一般都制定了明細的「記工、折工、還工」標準，採用等量勞動交換的原則。如蘇皖邊

區某互助組規定，「婦女做1條褲子計1個工，1件衣衫計2個工，1雙鞋子計8個工」。[37] 這

種工分制度使勞動交換變得公平合理。

解放區十分重視對軍烈屬的特殊照顧。分土地時軍烈屬的土地比中農多一倍，即等於平均數

二倍至二倍半。[38] 他們獲得的土地要比一般人都要多得多。在一些特殊的日子，基層幹部

都會帶禮物去看望軍烈屬。如華中某地送給軍烈屬的過年禮物種類有「年糕、饃饃、油圈

兒、豬肉、粉條、白糖、掛麵、雞蛋以及對聯」，[39] 而且比較豐厚，「2斤豬肉，2斤粉

絲，5斤白麵，10斤年糕，20個雞蛋，3斤掛麵」。[39]

互助組的普遍建立，克服了生產資料短缺與婦女體力不足的困難，為解放區順利度過難關提

供了保障，一些地方還出現婦女「紡紗興家」、「織布興家」的情形。優撫軍烈屬不僅解決

了他們的實際生活困難，同時也調動了群眾參軍與支援後勤的積極性，鞏固了革命熱情。

華中解放區在開展婦女動員工作的過程中，雖然也存在一些過激的政治行為，如有的地方政

府號召婦女與家庭進行鬥爭。解決家庭糾紛時，偏袒妻子，重責丈夫；偏袒媳婦，重責公

婆，造成了群眾內部的對立。[22]（p. 14-21）但總的來講，這場轟轟烈烈的運動基本上做到了



婦女工作與全盤工作、個人利益與家庭利益、經濟鬥爭與政治鬥爭等幾個方面的較好結合，

滿足了絕大多數貧苦婦女的利益要求，成功地動員了婦女。在淮海戰役、渡江戰役中婦女積

極動員家人參軍或支前、甚至直接地參與了戰爭，承擔了大部分衣物的生產任務。劉少奇對

華中解放區婦女運動的成功作了很好的概括，他說「只有民眾積極起來保護其本身利益的時

候，民眾才會或才可能以同樣的積極性來保護國家與民族。發動民眾起來積極地、適當地保

護其本身的利益，也是直接的發動民眾起來保衛國家與民族的利益。抓住民生問題，解除民

眾的疾苦，就成為我們目前發動民眾、提高民族覺悟、階級覺悟的中心環節」。[40]（p.

56）中共在解放區的婦女運動，還產生了一個很重要的影響，即解構了原有的社會秩序、解放

了廣大的下層婦女，為她們走向社會，參與共和國的建設作好了準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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